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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邀请参加 2026 年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

“水中镉的测定”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：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6 年检验检测能力验

证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检测发〔2026〕45号）要求，中国水利水电

科学研究院（水利部水环境监测评价研究中心）承担 “水中镉的

测定”（项目编号：CNCA-26-10）能力验证项目的实施工作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样品名称、检测项目及推荐方法

1. 样品名称：水

2. 检测项目：镉

3. 推荐方法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

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

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（火焰法不适用）

二、参加机构

获得市场监管总局（国家认监委）颁发的资质认定证书，且具

备水中镉的检测能力和上述推荐方法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应参加本次

能力验证项目（对于具有多个场所的检验检测机构，主场所属于应

参加机构，分场所属于自愿参加机构）。因故不能参加的，须向项

目承担单位提交签字盖章的书面说明。

其他具备水中镉的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可自愿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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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名方式

请各检验检测机构于 2026年 6月 20日前，将填写清晰、完整

的Word版和加盖公章的 PDF版《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检验检测能

力验证项目报名表》（附件 1），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项目承担

单位。

四、能力验证费用

1．应参加本次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无需支付费用，须提

供资质认定证书的扫描件，和报名表一并发送至联系邮箱。

2．自愿参加本次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需支付能力验证成

本费 1000元。请需要支付费用的检验检测机构务必于 2026年 6月

20日前将能力验证费汇至以下账号，汇款时请备注“能力验证”（若

个人汇款，请在备注处同时注明所开发票的单位名称）。

账户信息如下：

收款单位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

开 户 行：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

账 号：0200001409014424656

五、其他事宜

1．本次能力验证不设补测环节，预计 7 月中旬发放能力验证

样品，请各参加机构做好相关准备。

2．能力验证结果的利用和处理等相关要求详见《市场监管总

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6 年检验检测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

检测发〔2026〕45号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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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检验检测能力验证项目报名表

编号：CNCA-26-10

项目名称 水中镉的测定

检验检测
机构名称

法人单位
名称

检验检测机
构资质情况

已获资质认定 CMA证书机构

授权名称

已获资质认定 CMA证书编号

资质认定证书颁发机构

检验检测机

构所在省份
联系人

通讯地址

联系电话

手机

E-Mail
拟采用的

检测方法

说明：

1. 检验检测机构应独立地完成本次能力验证项目的测试；

2. 检验检测机构填好报名表并返回能力验证承担单位后，不得无故退出本次能力验证

项目。

检验检测机构（盖章）：
年 月 日

发票信息（自愿参加单位填写）

发票抬头单位*

纳税人识别号*

备注

发票类型*

□普通发票 □增值税专用发票

注意：1、“*”为必填项；2、发票类型如不勾选，我中心将视同选择
普通发票，发票开具后不再更换。3、数电发票只有名称和纳税人识
别号，如需要开户行及账号信息的只能加到发票的备注里，请有此
需求的检验检测机构把相应的信息填到备注里。


